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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采购需求

兰州市政府冬春储备蔬菜(以下简称“储备菜”)，是指市

政府储备的用于应对我市城市行政区域内冬春季节保障市场供

应或遇有重大自然灾害、公共突发事件时应急供应的蔬菜。

一、储备工作方式。储备菜存储坚持市场化运作方式,依托

若干骨干企业 ,实行“政府委托、企业运作 ”,财政给予适当

补贴 ;坚持保障日常消费与满足应急需要相结合,以保障市场

供应、抑制蔬菜价格大幅上涨为重点,确保储备菜“储得进、管

得好、调得动、用得上”。

二、储备数量及品种。2024-2025 年度兰州市计划建立 1

万吨市级冬春蔬菜储备动态库存。储备菜的品种以大白菜、萝

卜、胡萝卜、土豆、洋葱、圆白菜等耐贮存、易周转的品种为

主，也可根据居民消费习惯、市场需求和储藏能力适当调整储

备品种。

三、储备期。储备期自 2024 年 11 月中旬至 2025 年 3 月中

旬，共 4 个月。政府预算储备补贴标准为每个储备期 500 元/吨。

四、项目分包。按照化解风险、分散储备的原则，2024-2025

年度兰州市政府冬春蔬菜储备项目招标按照储备数量分为 9 个

包，其中：第 1 包 1500 吨、预算补贴资金 75 万元；第 2 包 1400

吨、预算补贴资金 70 万元；第 3 包 1300 吨、预算补贴资金 65

万元；第 4 包 1200 吨、预算补贴资金 60 万元；第 5 包 1100 吨、

预算补贴资金 55 万元；第 6 包 1000 吨、预算补贴资金 50 万元；

第 7 包 900 吨、预算补贴资金 45 万元；第 8 包 800 吨、预算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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贴资金 40 万元、第 9 包 800 吨、预算补贴资金 40 万元。

五、承储企业确定。储备菜承储企业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

具备适合蔬菜储存的恒温库(自有或租赁均可)，且恒温库在兰

州市境内，交通便利。具有较强的蔬菜经营实力和运输保障能

力。具有稳定的销售网络和有效的市场投放能力。具有健全的

财务管理制度，没有不良信用记录，财务状况良好。具有蔬菜质

量安全检（化）验检测设备设施(自有或租赁均可)和专业技术

人员。具有较好的信誉和较强的抗风险能力，能够承担蔬菜储

备的安全责任。计划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 9 家承储企业(同

一家企业只能中标一包)。

六、签订合同。根据储备规模和布局，各区发改局(粮食和

物资储备局)与承储企业签订储备合同，明确双方义务权利。

七、储备收储。承储企业按照储备任务下达的品种、数量、

质量等要求，于 2024 年 11 月 15 日前自行组织收购入库并保质

保量完成储备任务。未经同意，承储企业不得擅自变更或拒绝、

拖延执行储备计划。

八、储备验收。承储企业完成储备菜收购任务后，书面申

请区发改局(粮食和物资储备局)进行初验，验收合格后，由市

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会同有关部门，对承储企业入库储备菜的品

种、数量、质量等进行验收，并形成验收报告单。

九、储备管理。按照“操作便捷、成本节约、调运方便”

的原则，由承储企业结合经营实际，采取动态周转并保持库存

规模的动态库存储备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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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储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入库检查验收制度。每批次储备菜

入库前，须进行农药残留等质量检测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规定的质量安全标准方可入库，并登记造

册，建立台账。

承储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在库管理各项制度，加强储备菜日

常管理工作，对储备菜数量、质量和储存安全负责。储备菜实

行专库存储、专人保管、专账记载，做到储备菜账账相符、账

实相符，确保质量良好、储存安全。

储备菜实行“动静结合、静态为主、动态为辅”的储备方

式。承储企业在征得主管部门同意后，按照合同约定，可以根

据市场需求和储备菜品质分批次进行更新轮换。每次轮换数量

不得超过应储备库存量的 30%，轮出后要及时补充储备菜库存，

轮空期不得超过 15 天。轮换结束后及时上报轮出、轮入情况。

十、储备投放。储备菜按照日常消费和应急动用两种情况

投放。

(一)日常消费投放。日常消费投放按 40%、30%、30%的投

放量分三个阶段进行，即当年 12 月、次年 1 月和 2 月，具体投

放日期由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根据市场供应和应急需要确定。

储备菜日常消费应投放于兰州市消费市场，销售价格应低于市

场零售价格，承储企业自负盈亏。

(二)应急动用投放。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可以动用储备

菜：

(1)蔬菜市场价格出现异常波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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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或者突发事件；

(3)市政府认为需要动用储备菜的其他情况。

出现(1)时，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达动用指令。出现(2)、

(3)时，由市政府指定的部门下达动用指令。

启动应急投放时，承储企业按照动用指令要求积极组织调

运，无条件保质保量迅速投放。任何单位、企业和个人不得拒

绝执行或者擅自改变储备投放计划。

十一、储备补贴。储备菜的费用由承储企业自行承担。政

府按照“保障储备、核定补贴、包干使用”的办法，给予适度

补贴，包括保管费、运输费、承储企业贷款利息、损耗费用、

轮换费用、投放价差以及紧急调运时的价差等相关费用。储备

合同履行完毕后，由承储企业提出书面申请，经核准后拨付补

贴资金。

十二、储备处置。储备菜的使用权归市政府所有，未经许

可，承储企业不得擅自动用储备菜，不得虚报储备数量，不得

自行变更储备库。如发生不可抗拒自然灾害时，承储企业应积

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储备菜。所发生和造成的损失，由承储企

业承担。

因承储企业原因导致储备菜出现数量不真实、质量不合格、

操作不规范、储备不安全和投放不及时等情形，责令整改、扣

减相应的储备费用补贴，对承储企业出现的重大违法失信行为

向社会予以公示，并终止储备合同或取消承储资格，三年内不

得从事政府储备菜承储业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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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

2024 年 8 月 26 日


